
日语专业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理办

法》（校发〔2024〕107 号）的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道德品质、兴趣特长

等，择优选拔接收适合本专业培养要求的学生，特制定本实

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和本实

施细则执行。

二、报名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思想品德端正；

2.在校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学生；

3.身体条件符合本专业高考录取体检的有关要求；

4.在校期间未转过专业；

5.截止转专业考核之前的所修课程成绩全部合格。

三、接收计划

根据本专业实际办学条件，确定接收人数为 6 人。

四、考核方式、内容及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为半结构化面试。

面试评分标准如下：

面试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秀

综合素质

（满分 40 分）

（40%）考察学生政治立场、道

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20 21-26 27-32 33-40



专业素养

（满分 30 分）

（30%）考察学生对专业的认识

和了解程度，评估学生在该专业

领域的发展潜质。

≤15 16-19 20-24 25-30

学习能力

（满分 30 分）

自主学习（15%）：请学生分享一

次他们自我驱动学习新技能或

知识的经历，包括学习动机、学

习过程、遇到的挑战及解决方

法、学习成果等。旨在考察学生

学生制定计划、管理时间、选择

学习资源的能力。

≤7 8-9 10-12 13-15

自我介绍（15%）：旨在考察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以及

自我展示技巧。通过语言简洁流

畅、条理清晰的表达，评估学生

的语言准确性和内容组织能力。

≤7 8-9 10-2 13-15

五、录取原则

录取原则依据学生综合考评成绩，综合考评成绩需达到

75 分以上，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择优录取；第一志愿录取人

数未达到专业接收计划数的情况下，招收第二志愿学生。

综合考评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考评成绩(满分 100分)=高考外语成绩(按比例核算，

满分 40 分)+面试成绩(按比例核算，满分 60 分)

六、工作流程

1.成立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组长由专业负责人担任，

成员由专业骨干教师组成，在转专业工作小组的组织领导下，

负责转专业学生接收计划、资格审查及转专业考核等工作。

2.考核小组根据报名情况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资格审

查。符合报名条件的，先按第一志愿组织学生进行考核，由

考核小组进行面试，并给出具体考核分数。

3.按第一志愿学生综合考评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如

所录取学生未达到接收计划数，再按第二志愿组织学生进行



考核，考核方式与第一志愿相同。

4.专业根据接收计划和学生的考核情况确定转专业拟

录取名单，并提交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

5.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通过后，在学院网站公布拟

录取名单，并公示 3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拟录取名

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教务处并提交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

6.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录取名单后，在学校教务网

站公示 3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获批转专业学生按照教

务处通知时间统一办理学籍异动手续，并于第三学期转入本

专业学习。

七、补修课程

学生转入本专业后，执行所在年级的培养方案。对于学

生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如有与本专业的课程在内容、学

分上相同或相近，同时在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方面“等效”

或“覆盖”的，可替代，不必补修；对于本专业已经开完的

课程，转入学生尚未修读的，应补修，由专业负责人填写《哈

尔滨理工大学转专业、转学学生补修课程一览表》，经学院

教育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议后，报送教务处。

八、其他说明

1.如存在《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学管

理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情况的 24 级学生，

可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出转专业申请。经

转出学院同意，本专业考核合格，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议



通过后，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公示无异议后，

学生于当学期转入本专业相应年级学习。

2.若学生出现成绩和佐证材料造假、面试时作弊等不端

行为，取消申请或转入资格。

3.学生通过国际日语能力测试 3级以上或高考外语语种

为日语且高考日语成绩不低于 110 分（满分 150 分，或按比

例核算），可平转。不满足以上条件的学生需降转。

4.获批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考核没有通过的课程依然

需要重考或重修(降级转专业学生除外)。

5.获批转专业学生依然需要完成大一学年第二学期的

相关课程并参加期末考试，如第三学期统计学分时达到了降

级、试读或者退学标准，依然会受到相应处理。

6.未尽事宜按《哈尔滨理工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业与转

学管理办法》（校发〔2024〕107 号）等有关文件执行。

7.本细则由日语专业负责解释。


